黑龙江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政策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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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鼓励全省新建和自然成长企业发展成为规模以上企业，根据《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黑发〔2016〕33号）、《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十项措施的通知》（黑政规〔2017〕18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奖励坚持普惠制原则，凡达到政策规定条件的工业企业，一律公平、公开、公正地享受政策支持。
第三条 对2016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由省政府按照《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黑发〔2016〕33号）的规定，给予每户企业一次性奖励10万元。
对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元、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由省政府按照《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加快培育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十项措施的通知》（黑政规〔2017〕18号）的规定，给予每户企业一次性奖励50万元。
第四条 申报奖励条件：
1.申报企业在我省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经统计部门审核认定，新纳入规模以上工业统计范围；
3.申报企业能够按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1）书面材料：《企业基本情况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奖励申请表》、企业保证申报材料真实性及自愿承担违诺责任的承诺书等。
（2）佐证材料：企业当年及上年度审计报告及决算；企业当年及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等账簿；企业当年及上年度缴纳各种税金等账簿、缴税凭证、纳税申报表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等；必要时提供企业产成品明细及销售明细账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的，仅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即可）。
第五条 申报及评审：
（一）省工信委会同省财政厅、省统计局联合下发申报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奖励政策通知。
（二）各市（地）工信、财政、统计部门、省农垦总局、省森工总局负责将通知及时转发至县（市）和企业，并组织所属企业申报。
（三）市（地）工信、财政、统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初审汇总后，联合行文报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
（四）省统计局负责提供当年全省及分市地新增规模以上企业名单。省工信委依据省统计局提供的名单、数据以及市地初审情况，确定参加第三方机构审核的企业名单。
（五）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信委、省统计局聘请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注册会计师等组成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财务指标等现场审核。根据审核情况，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信委、省统计局研究提出拟奖励企业名单。
（六）省财政厅会同省工信委、省统计局联合行文，向省政府呈报资金拨付请示。批准后，省财政厅下发资金指标，拨付奖励资金。
第六条 企业申报材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对弄虚作假的企业，一经发现，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七条 本细则由省工信委、省财政厅、省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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